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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没有股东提出质询或建议。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三）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１００

号住邦

２０００

商务

１＃Ａ

座

１６０１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联模先生

（七）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７６

，

９１７

，

１５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３．７０％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７６

，

９１７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７６

，

９１７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７６

，

９１７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７６

，

９１７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同意

７６

，

９１７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刘俊青、刘海英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同意

７６

，

９１７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张宇锋律师、陆阳律师。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德棉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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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发出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以现

场方式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６

名，董事江泳委托董事李伟鹏出席，董事王军伟委托董事吴联模出席，董事吴春喜委托董事吴登海出席。 本次会议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外担保议案》中的对外担保

事项已到期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对外担保公

告》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融资需求，对上述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外担

保事项进行梳理并履行公司对外担保审批程序。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性质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合计

－－－ －－－

不超过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

注：

＊

所列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杰之盟商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５

，

１５７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１４．１％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７０．８２％

，不存在逾期担保。

《对外担保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公司董事会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将审议上述董事会通过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上。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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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对外担保议案》，同意公司为以下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结束后是

否继续提供担保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９

，

３９９

万元 是德州晶华集团晶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德州卓越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０

否

德州金石建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０

否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是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合计

－－－

不超过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

８９９

万元

－－－－

（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担保议案》，公司为德州晶

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山东省重点项目调控资金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八年。

２

、本次董事会审议对外担保情况

鉴于公司为上述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华集团晶峰有限公司、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

油仓储有限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已到期，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融资需求，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度进行延续。 本次对外提供担保方案须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期限一年，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

本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以下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性质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合计

－－－ －－－

不超过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

注：

＊

所列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杰之盟商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市德城区迎宾路

１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田文顺

注册资本：贰亿叁仟伍佰肆拾叁万捌仟元

经营范围：平板玻璃、玻璃空心砖、日用玻璃、水泥、砖瓦、建材产品（不含木材）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１８７８１６ １８１１８２

负债总额

９０１０８ ８５６９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７．９８％ ４７．３０％

净资产

９７７０８ ９５４９２

净利润

６９６７ １０３４

营业收入

１０２２８５ １８８７９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德州天衢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市德城区迎宾路

１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海

注册资本：叁仟捌佰伍拾伍万元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铸钢、木制品、铝制品加工；建筑材料（不含木材）、水暖器材、五金、玻璃纤维、玻璃钢制品、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装卸；场地及房屋租赁、地磅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国

家禁止、限制除外）。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１３４７５８ １２９９４１

负债总额

７２７６４ ６６０９０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００％ ５０．８６％

净资产

６１９９４ ６３８５１

净利润

７２６５ １８５７

营业收入

７６４９９ ２０７２１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德州天衢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３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宏银路

８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祖学斌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经营范围：药用玻璃、日用玻璃瓶、化妆品玻璃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营。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经营

的除外）。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３１４９１ ３８８８１

负债总额

１２９５３ １８７４２

资产负债率

４１．１３％ ４８．２０％

净资产

１８５３８ ２０１３９

净利润

３４７８ １６０１

营业收入

３０１６１ ８４２３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德州天衢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４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晶华工业园（经济开发区宋官屯镇）

法定代表人：孙国庆

注册资本：玖佰柒拾肆万美元

经营范围：浮法玻璃、玻璃深加工、光伏压延玻璃、超白玻璃、

ＬＯＷ－Ｅ

玻璃制造、销售；生产销售建筑用高级玻璃材

料及玻璃器皿，空心玻璃砖附件系统（塑料支架、塑料轨道、金属垫片、泡沫隔片等），空心玻璃砖门窗系统及配件，其它

同类玻璃制品。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５２９２０ ４９５４８

负债总额

２０８２３ ２０１６５

资产负债率

３９．３５％ ４０．７０％

净资产

３２０９７ ２９３８３

净利润

２５７９ ５３６

营业收入

２６７３０ ６４２４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山东德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５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湘江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民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叁佰万元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凭许可证经营），低温粕产销、钢材、建材（不含木材）、豆粕产销、饲料及原料、麻袋、食品油桶、

五金、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粮油仓储（以上范围国家禁止限制的除外）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７４３７７ ７５１３４

负债总额

３５７３１ ３４７９５

资产负债率

４８．０４％ ４６．３１％

净资产

３８６４６ ４０３３９

净利润

５５５２ １６９４

营业收入

１１２１３８ ２６８３１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山东九洲广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６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常兴路

１３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民

注册资本：陆佰万元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储存、销售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１４７７８ １４６１０

负债总额

９７５２ ９６０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９９％ ６５．７２％

净资产

５０２６ ５００８

净利润

４３８ －１８

营业收入

１１３２７ ７５０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山东九洲广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７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滕州市步行街南首第五季玩库商业中心三楼

法定代表人：冯祥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批发零售、焦炭、日用杂品、五金机电、办公设备、通讯器材及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工艺美术品、钢材、建材、纺织品、水暖器材、服装、鞋帽、汽车配件、化妆品、市场营销策划；设计制作各种广告；

通用机械设备租赁；建筑装潢工程施工；水电安装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１３７８ ２７６５

负债总额

２５４ １５２６

资产负债率

１８．４３％ ５５．１９％

净资产

１１２４ １２３９

净利润

１２４ １０２

营业收入

６７２２ ２７００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８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市顺河西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吴联模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陆佰万元

经营范围：纺纱、织布；纺织原料、纺织品、服装、纺织设备及器材、配件、测试仪器的批发、零售；纺织技术服务及咨

询服务（不含中介）；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１０７５２８ １１８６５４

负债总额

８６１２６ ９８１１８

资产负债率

８０．１０％ ８２．６９％

净资产

２１４０１ ２０５３６

净利润

－１４４５６ －８６５

营业收入

７１０８３ ２６２２０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上述被担保人中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

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系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德州天马粮油

仓储有限公司系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三、签订互保协议的情况

１

、公司与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

限公司签订了互保协议，最高互保额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在一年的互保期限内，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

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可为我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我公司最高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

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２

、公司与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互保协议，最高互保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公司与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签订了互保协议，最高互保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

元。

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不超过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１９．０６％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９５．７９％

，其中：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其

他公司担保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１１．６２％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

净资产的

５８．４１％

； 上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

３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２．７９％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１４．０２％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４．６５％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２３．３６％

。

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５

，

１５７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１４．１％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７０．８２％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其中：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其他公司担保

８

，

１５７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７．５９％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３８．１２％

；上

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１．８６％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

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９．３５％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

表总资产的

４．６５％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２３．３６％

。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期限内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

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山东

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基于对

被担保方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

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

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偿还债务能力的判断，认为上述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盈利能力较好，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不存在与中

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德州晶华

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

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的流

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刘海英、刘俊青、邵国忠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能够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要求及有关规定履行

审批程序，被担保方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

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山东德棉股

份有限公司经营正常，符合担保要求。 同意公司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

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

油仓储有限公司、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为一年。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德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Ｌ０３９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１００

号住邦

２０００

商务

１＃Ａ

座

１６０１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

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外提供担保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

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１００

号住邦

２０００

商务

１＃Ａ

座

１６０１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１００

号住邦

２０００

商务

１＃Ａ

座

１６０１

山东德棉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１０００２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０２１９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７２

；投票简称：德棉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

审议

《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如某股东对议案拟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０７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议案拟投反对票，只需要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如某股东对议案拟投弃权票，

只需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

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

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０１３５６

联系人：朱江 张彬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附件一：回执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

＂ＳＴ

德棉

＂

（

００２０７２

）股票 股，拟参加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

：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被委托人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

上接

B10

版

)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１５

，

８１８

，

６４７．６８ ０．９４

Ｃ

制造业

６１９

，

２４９

，

４７３．０４ ３６．８８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１６１

，

０３５

，

５４９．０８ ９．５９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１５

，

２２６

，

１２１．００ ０．９１

Ｃ２

木材

、

家具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３３

，

６２６

，

８１３．９５ ２．００

Ｃ５

电子

４４

，

９９９

，

６４８．１０ ２．６８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７６

，

７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７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２３８

，

０９４

，

１５３．４２ １４．１８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４９

，

５１５

，

１８７．４９ ２．９５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６

，

８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Ｅ

建筑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３

，

２６９

，

１４８．０８ ０．１９

Ｇ

信息技术业

５

，

４８２

，

４４６．２０ ０．３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６２

，

９１８

，

９１２．０８ ３．７５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７４

，

０３３

，

５５５．３４ １０．３７

Ｊ

房地产业

１２７

，

５７１

，

９０８．０８ ７．６０

Ｋ

社会服务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４８

，

４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９

Ｍ

综合类

１１８

，

９２３

，

３１２．００ ７．０８

合计

１

，

２０２

，

５６４

，

４０２．５０ ７１．６３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６

，

９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９

２ ６００１７６

中国玻纤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６

，

７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７

３ ０００７２９

燕京啤酒

４

，

８７９

，

９２８ ７２

，

１２５

，

３３５．８４ ４．３０

４ ３００１７１

东富龙

２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５７９

，

５００．００ ４．２０

５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２

６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２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

７ ６００８２７

友谊股份

５

，

２５１

，

９９６ ６２

，

９１８

，

９１２．０８ ３．７５

８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３

９ ００２４８１

双塔食品

２

，

８４７

，

８０２ ５６

，

１０１

，

６９９．４０ ３．３４

１０ ６０１３６９

陕鼓动力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５５９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７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３３

，

１４０

，

６８７．５０ １．９７

２

央行票据

４８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１１５

，

０３９

，

９６２．４０ ６．８５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２１５

，

４２４

，

３８５．１６ １２．８３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４１１

，

９７５

，

０３５．０６ ２４．５４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６８４

，

４６０ ６９

，

１８５

，

２１６．８０ ４．１２

２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６５０

，

０００ ６１

，

５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

３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５４７

，

１２０ ５７

，

０８１

，

０２９．６０ ３．４０

４ １１０１０９４ １１

央票

９４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

５ １２６０１８ ０８

江铜债

３３４

，

６４０ ２８

，

２４６

，

９６２．４０ １．６８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

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

，

０４８

，

８０９．１９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９４２

，

３２４．９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２

，

９２４．８９

６

其他应收款

１５

，

２２８．２２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

，

２７９

，

２８７．２９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６９

，

１８５

，

２１６．８０ ４．１２

２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６１

，

５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

３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５７

，

０８１

，

０２９．６０ ３．４０

４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４

，

３０２

，

４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５ １２５７３１

美丰转债

７

，

５７３

，

３５７．９４ ０．４５

６ １１００１２

海运转债

４

，

７７３

，

４１１．００ ０．２８

７ １２６７２９

燕京转债

３

，

０５６．１７ ０．００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份额净

值增长率

①

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①－③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②－④

２００４－４－１２

至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６．５０％ －１９．７１％ １３．２１％ ０．５５％ ０．９０％ －０．３５％

２００５－１－１

至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０．２１％ －４．１７％ ４．３８％ ０．７２％ ０．９３％ －０．２１％

２０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７７．５９％ ５４．６３％ ２２．９６％ １．０７％ １．０３％ ０．０４％

２００７－１－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１．９１％ ９４．８９％ ２７．０２％ １．６７％ １．５１％ ０．１６％

２００８－１－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７．９９％ －３９．７２％ －８．２７％ ２．１３％ １．９５％ ０．１８％

２００９－１－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４７．１６％ ６１．７４％ －１４．５８％ １．３７％ １．２８％ ０．０９％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９８％ ４．２５％ －０．２７％ １．３１％ １．０１％ ０．３０％

２０１１－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３．９６％ －１８．０５％ －５．９１％ １．１５％ ０．８６％ ０．２９％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３．７０％ ２．９２％ ０．７８％ １．４０％ １．０８％ ０．３２％

２００４－４－１２

至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１３１．７４％ ９８．７７％ ３２．９７％ １．３７％ １．２５％ ０．１２％

十四、费用概览

（一）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包括：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

披露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基金的证券交易

费用；以及其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它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

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

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其他

其它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

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在基金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

２

）申购费用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基金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

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国联安·易购”基金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优惠申购费

率以最新的相关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不设置申购金额上限，但各银行卡具体的申购上限要遵守各银行网上银行上限标准。 本基

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本基金并适时参加相关代销机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活动细则及费率情况详情参见基金管理人有

关公告。该等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相关代销机构所有，活动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基金投资人

留意相关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

３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份额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等

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 赎回费率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注：其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２

年按

７３０

天计算。

（

２

）本基金赎回费用按持有期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额的

０．５０％

，由赎回人承担，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

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归注册登记人所有。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人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

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基金管理人对部分基金投资人费用的减免不构成

对其他投资人的同等义务。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最新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在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如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

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

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

１

）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稳健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５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１０

）、国

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３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精选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２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２１

）、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优势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３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３１

）、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国联安红利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４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４１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简

称：国联安增利债券 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５３０２０ Ｂ

类

２５３０２１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

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５０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基金代码：

２５３０３０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国联安上证

商品

ＥＴＦ

联接；金代码：

２５７０６０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货币；基金代码：

Ａ

级

２５３０５０

、

Ｂ

级

２５３０５１

）和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７０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另行公告。

（

２

）适用销售机构：

①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

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

②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

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

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

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货币）。

④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浙江）有限

责任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

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国联

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国联安货币）。

⑤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业务平台、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

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

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国联安货币和国联安优选行业

股票）。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上述销售机构，并将另行公告。

具体可转换基金为各销售机构已销售基金。

（

３

）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①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三

部分。

Ａ

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Ｂ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其中：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目前，本公司旗下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时间 费率

国联安稳健混合 全部

０．５０％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国联安精选股票

国联安优势股票

国联安红利股票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３０％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２０％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持有

９０

天以下

０．３０％

持有

９０

天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持有

３０

天以下

０．９０％

持有

３０

天以上

（

含

）

至

１

年

０．１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０５％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全部

０．００％

注：其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２

年按

７３０

天计算。

上述赎回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届时以最新公布的费率为准。

Ｃ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即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目前，本公司旗下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申购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费率

国联安稳健混合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优势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红利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５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

（

含

）

至

１５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７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０％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１０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

（

后端

）

国联安优势股票

（

后端

）

国联安红利股票

（

后端

）

持有

１

年以下

１．６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３

年

１．３０％

持有

３

年

（

含

）

至

５

年

０．６０％

持有

５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８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３００

万

０．５０％

３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全部

０．００％

上述申购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届时以最新公布的费率为准。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作为

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平台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其他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式

基金间的基金转换业务，享受转换费中相应前端申购补差费率的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公告。

Ｄ

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适用的转换费率将在开通时另行公告。

②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换手续费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

＝０

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Ａ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Ｂ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Ｃ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Ｄ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③

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于某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将其持有的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

５００

，

０００

份转换为国联

安安心混合基金，该投资者使用的是工行卡（非通联支付）。 假设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的

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２５０

元，国联安安心混合基金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０５０

元，假设该投资者持有国

联安精选股票基金不满

１

年。 该金额档次下，国联安精选网上交易转换为国联安安心成长的网上交易申购

补差费率为

０．７５％－０．６％＝０．１５％

，则该投资者最终得到的安心成长的份额计算为：

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国联安精选股票

基金赎回费率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５％＝３

，

１２５

元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

５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５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５％

）

×０．１５％ ／

（

１＋０．１５％

）

＝９３１．４２

元

转入金额

＝

转出份额

×

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３

，

１２５－９３１．４２＝６２０

，

９４３．５８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国联安安心混合基金当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６２０

，

９４３．５８ ／ １．０５０＝５９１

，

３７４．８４

份

（

４

）业务规则：

①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

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②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③

正常情况下， 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业务平台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④

目前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１０００

份基金单位。基金份额持有最低为

１００

份基金单位。如投资者办

理基金转换出后该基金份额不足

１００

份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

制。

⑤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

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

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

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⑥

目前，原有基金为前端收费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的基金份额，后端收费的基金份额

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的基金份额。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按照《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５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①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②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③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单位转出

申请。

④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法》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

６

）重要提示：

①

基金发行期内不受理基金转入交易申请，该基金成立并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受理基金转换业务。 新

基金的转换规定，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②

本招募说明书仅对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

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国联安货币和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的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③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按照《信息披露

办法》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④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可在中国证监会允许的条件下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增加其他种类的基金费用。

（四）基金税收

根据财政部财税［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要求，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

收入，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根据财税字［

２００５

］

１１

号文《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基金买

卖股票按照

０．１％

的税率缴纳印花税。

根据财税字［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文《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基金取

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暂减按

５０％

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一）证券投资基

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

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们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方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的内容。

２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的内容。

３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的内容。

４

、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部分的内容。

５

、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部分的内容。

６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 部分的内容。

７

、更新了“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部分的内容。

８

、更新了“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的内容。

９

、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的内容。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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